長庚大學機構間動物科學應用合作約定書
使用實驗動物進行科學研究時為獲得專業之技術服務和資源，經常需要機構間不同形式之合作以滿足研究需求。為確保實驗動物於相關操作進行時得到適當照護，並符合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」1.1.2 之規定，動物科學應用合作計畫之機構應簽署正式書面文件，明確載明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之權責。

立約定書人：
甲方：長庚大學          院(處、室)         科系，計畫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機構/單位名稱)，計畫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

甲方因合作計畫需求，需將實驗動物轉移至乙方場域執行動物科學應用，雙方特立本合作約定書，並同意條件如下：
1、 於乙方進行動物科學應用操作時，應依乙方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(或小組)規定，進行動物之取得、飼養、管理及確認依審核結果進行動物科學應用、PAM執行與查核、動物福祉與死亡隻數、年度監督報告填寫等業務事項，並協助督導(監督)，以符合農業部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指引」相關規定。

2、 IACUC計畫基本資訊：
	甲方IACUC核准編號
	

	甲方計畫名稱
	

	乙方IACUC核准編號
	

	乙方計畫名稱
	



3、 本合作約定書正本壹式三份，分由甲方所屬IACUC、甲方及乙方各執正本一份為憑。
	甲方(親簽)：
	
	簽署日期：
	

	甲方聯絡電話：
	

	乙方(親簽)：
	
	簽署日期：
	

	乙方聯絡電話：
	

	長庚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委員會

	執行秘書簽名：
	
	簽署日期：
	

	召集人簽名：
	
	簽署日期：
	



